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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易業智慧大調查 精華版 
109.9.26 

根據台北市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IEAT)發布的台灣貿易業
數位化程度調查指出，台灣貿易業的數位化程度劃分為 1.0-4.0，

有 52.5％的貿易商位於數位化 2.0(成長期)-數位化 3.0(深化期)的

程度，顯示數位化已漸成為貿易商重視的轉型策略。不過值得注
意的是，達到數位化 4.0(智慧化萌芽期)的貿易商僅佔 17.4％，

顯示僅有少數貿易商能夠跟隨數位化科技應用的腳步。但令人憂

心的則是仍然有 30.1％的貿易商停留在數位化 1.0 的程度，顯示
其數位化程度偏低，不利於現今貿易業科技化營運的型態。該調

查研究並提供貿易業智慧化四大路徑為：1.解決貿易業數位化落

差、2.創造貿易業數位化環境、3.打造 B2B 電商環境以及 4.智慧
化捷徑三箭(雲端應用、機器人學習、大數據運用)。 

 

本次研究由 IEAT 委託專業機構中華徵信所(CRIF)進行調查
研究，目前貿易業正面對六大挑戰，包括美中貿易戰延燒、美國

主導去中國化全球供應鏈重組、長期三角貿易模式改變、5G 改

變貿模式、數位貿易快速崛起，以及新冠病毒（COVID-19)擴散
全球影響跨國交易。其中，前三者是不可控的客觀環境，後三者

屬於運用數位化轉型可控的主觀改變，但是政府政策長期關注在

製造業，較缺乏貿易業相關研究，這也是 IEAT首次邀請專業調
查機構CRIF聯手針對台灣貿易業所做的數位化程度調查的重要

原因。 

 

＊調查方法及定義簡要說明： 

1. 本調查對象以台北市進出口同業公會會員為主，其他全國進

出口業者為輔，實際受訪對象為企業進出口相關部門主管、

專責人員或熟悉進出口事務之高階主管為主。 

2. 本次調查共回收 402 份有效問卷。 

3. 以 15 項新興技術(如下)針對受訪企業導入比率，以四分位法
進行數位化 1.0-4.0 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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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調查研究進一步分析，若區分大中小型貿易商(詳見附註

本研究大中小型貿易商分類定義)，則發現數位化 1.0 貿易商中有
58.2％為小型貿易商，相對在數位化 4.0 的貿易商中有 74.3％為

大型貿易商，足以顯見大型貿易與小型貿易商在數位化程度上的

落差。 

 

    另外，若以大中小型貿易商各自在數位化 1.0-數位化 4.0 的

程度比較，則會發現，大型貿易商中有 25.9％已達數位化 4.0，
若加計數位化 3.0 則達到 62.7％的占比，相對數位化程度高。中

型貿易商則在數位化 2.0 及 3.0 合計占比也接近 60％，但小型貿

易商中則有 52.3％仍位於數位化 1.0 程度，依舊突顯小型貿易商

                                                      
1 新興科技導入數量之計算仍納入多元支付、行動 APP 與人工智慧。 

四分位 新興技術類型 

後 25%業者 1.企業網站 2.ERP 3.遠端視訊 

(數位化 1.0) 71.70% 42.50% 31.00% 

25%-50%業者 
4.資訊專責人員或部

門 
5.供應商管理系統 6.電子採購系統 

(數位化 2.0) 14.2%→60.4% 22.1%→63.7% 12.4%→37.4% 

50%-75%業者 7.CRM 8.雲端儲存系統 9.各式新媒體 

(數位化 3.0) 17.6%→44.0% 42.9%%→65.6% 35.2%%→52.0% 

前 25%業者 10.大數據 11.行動辦公室 12.電子商務銷售 

(數位化 4.0) 28.8%→64.4% 28.0%→61.6% 29.6%→75.3% 

4.0 以上（因業態

不同，可能不全然

適用之技術) 

13.多元支付 14.行動 APP 15.人工智慧 

前 25%業者僅 49.3%

導入 

前 25%業者僅 37.0%導

入 

前 25%業者僅 26.0%

導入 

符合條件(且有導入任一相對應分類之新興技術別) 

新興科技導入

數量1
 

<=4 5~6 7~9 >=10 

數位化 1.0 數位化 2.0 數位化 3.0 數位化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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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中大型貿易商在數位化程度上的落差。不過，也有 8.5％的小

型貿易商已達數位化 4.0的程度，屬於超前部署的情況。 

 

再以專業貿易商與複合式貿易商在數位化 1.0-4.0 的比較來

看(編按：專業貿易商指台灣無工業局登記的工廠，僅以進出口

買賣(含代理經銷)為主要業務的貿易商。複合式貿易商則為非以
進出口為主要業務，而以製造生產或其他業務為主要業務，但公

司設有貿易部門公司為自有產品或原料零組件進出口買賣的貿

易商)，專業貿易商位於數位化 1.0 的占比為 36.4％高於複合式貿
易商(25.6％)多達 10 個百分點之多，而數位化 4.0的占比僅 14.9

％則低於複合式貿易商 18.3％。主因複合式貿易因多屬於製造商

兼貿易商，因配合生產自動化，因此數位化程度高於專業貿易商。 

 

進一步比較專業貿易商中的大中小型貿易商在數位化 1.0至

4.0 的占比，則會發現專業大型貿易商在數位 3.0 及數位化的合
計占比仍達 60％的水準，顯示大型貿易商無論是專業貿易或複

合式貿易商在高數位化程度上並沒有顯著差異；但中小型貿易商

在數位化 1.0 的則占比都超過 55％，仍然呈現與複合式貿易商在
數位化程度上的明顯差異。這也說明中小型專業貿易商更要關注

其在數位化落差的問題。 

 

    就上述的分析 IEAT指出，有三類業者最要加速數位轉型，

第一類型是大型貿易商中有 15.4％仍位於數位化 1.0 程度，這些

大型貿易商屬於有能力數位化轉型，但卻漠視數位化的重要性。
第二類型是小型貿易商中有 52.3％仍位於數位化 1.0 程度，尤其

是小型專業貿易商中更有 58.1％屬於數位化 1.0 。這些小型貿易

商可能對數位化缺乏基本概念，屬於想要數位化但完全找不到途
徑的貿易商。第三類型是達到數位化 3.0貿易商屬於應當有能力

進一步深化至 4.0，但尚沒有繼續深化動作的貿易商。 

 

同時該研究也統計分析，貿易商在數位化轉型的 5 低，分別

是電商應用程度低、公司已開始擬定未來相關數據分析與加值之

策略比重低、公司多數部門已熟悉數位化目標與方向，並主動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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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發展機會程度低、提升內部管理程度低，以及導入技術滿意程

度低。 

 

該調查研究也特別針對較小型貿易商(資本額≦1000 萬元)

的貿易商進行分析，也仍然發現在這個較小型貿易商族群中仍有

逾半的貿易商數位化程度位於數位化 1.0，與整體小型貿易商的
數位化相當，但僅 7.7％達到數位化 4.0 程度，則更低於整體小

型貿易商的 8.5％，顯示較小型貿易商的在數位化型中因資金、

資源及資訊不對稱情況下處於弱勢。 

 

    IETA 分析較小型貿易商在數位化轉型中有四個目標不明

確，以及一個平台認知知度低的困難。四個目標不明確分別是營
運數據分析與加值狀態不明確、數位化的目標與方向不明確、必

須導入的資訊技術不明確、未來要強化哪些數位化能力不明確。 

 

依據較小型貿易商在數位化轉型的六大需求則包括，政府補

助、與合作夥伴在技術上接軌、媒合數位化技術廠商、教育/技

能訓練服務、協助建構願景與發展策略、提升或強化對數位轉型
重要性的認知。 

 

在本次抽樣調查中顯示，今年疫情影響下，86％的貿易商營
運受到影響。其中極具影響的占近三成的 27.6％，有造成影響的

占 28.4％，合計較有影響的貿易商占了 56％之多。由數位化 1.0-

數位化 4.0 有受影響的程度分析，數位化 1.0 的貿易受影響程度
最大，數位化 4.0的貿易商受影響程度最小，顯示數位化程度越

高的貿易商影響越小。疫情後，貿易商數位化意識之提升程度

上，也以數位化 3.0 及 4.0 的貿易商提升程度較高，數位化 1.0

及數位化 2.0的貿易商在數位化意識的提升上警覺性則遠不如前

兩者。至於本次抽樣調查中貿易商自行評估未來貿易業最需要強

化的前五大數位化能力依序分別為：1.加強網路頻寬、雲端儲存
空間與資安限制。2.加強公司人員遠端視訊能力。3.提升 ERP作

業流程、績效管理簽核系統數位化。4.投注資源於虛擬或電商通

路。5.添購遠端視訊軟體，這與貿易商智慧化的走向將形成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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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值得注意的是，本次抽樣調查貿易商對於未來五年與近

五年的營收表現估計差異上，認為營收會再提升的僅 26.1％，認
為營收持平的占比高達近四成的 38.8％，認為會衰退的也占 22.6

％，無法估評及無法作答的合計占 12.4％，顯見未來五年貿易商

對營運評估相當保守。若再就未來五年營收預估表現與新冠肺炎
疫情影響程度來看，營收表現較好的貿易商對未來展望較樂觀，

對外在突發因素衝擊也較有抵抗力，對營收的衝擊相對其他數位

化較低的業者來得小。顯見提升數位化的度與未來五年的貿易營
運具有關鍵地位。 

    

    依據本次調查研究結果，IEAT 對貿易業數位化及智慧化提
出相關建議。 

 

＊給貿易業者的建議： 

一、 認識數位化的 5個重要性 

1.找到投入數位化的驅動力的重要性 

  2.找最切實際的數位化項目重要性 

  3.建立數位文化的重要性 

4.認知數位經濟的未來性的重要性 

  5.數位貿易的前瞻布署的重要性 

二、  跨入數位轉型的 5 個起手式  

1. 建構小型私有雲與利用公有雲 

2. 大數據的小型建庫及場域運用  

3. 建立(供應商端與客戶端的)順向與逆向數位服務 

4. 從機器人學習開始進入 AI領域 

5. 利用數位化建立數位商業模式 

 

＊給政府的建議： 

一、補助獎勵部份：供專款專用的輔導補貼→給予專屬貿易商
數位化軟硬體建置的設備獎勵(含專建置屬資訊部門及 IT

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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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大規模數位化基礎及進階開課，每一次進階申請補貼金額

都會提高 

2. 成立「貿易業數位化輔導顧問團」 

3. 針對貿易商數位化檢定團，篩選特定規模以上貿易商，進   

行輔導，選出種子貿易商分梯次進行北中南數位化巡迴說

明 

二、法令鬆綁及政策落實： 

1. 零售業多元化支付法規鬆綁 

2. 關貿網路、AEO企優質業 

三、資源整合 

1. 提供政府數位資源整合運用→財團法人產業智庫數位化 

及智慧化技術落地民間貿易商的即時性 

2. 盤點及統合政府財團法人產業研究智庫的技術，提供單一

申請窗口 

3.系統商媒合 

四、數位平台部份 

1. 建構中小企業貿易商數位化及智慧化入門公版系統 

2. 數位商機媒合 

3. 黑名單共享平台 

五、培育數位人才 

1. 儘速在大專院校培育智慧化人才 

2. 中小型貿易商數位及跨業人才媒合 

 

    IEAT 指出，政府政策是有所選擇的。不同的優先目標就有
不同的政策，想要貿易商數位化普及化-免費課程及診斷，給予

提出計劃者人員投入檢核者補貼。想要優化有能力的貿易商—補

助獎勵。想要針對前沿型貿易商實現智慧化-政策工具/法令鬆
綁。想要數位貿易突破領先國際-媒合智庫與大型業者實驗結盟

合作。但這都需要智庫更進一步去深入評估，並形成最佳政策。 

(版權所有：台北市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 


